附件1

《福建省外贸（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评选
和管理方案》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促进外贸稳定向好，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培育和发展一批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含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拟开展省级外贸（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评选工作。福建省商务厅牵头研究起草了《福建省外贸（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评选和管理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政策背景和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国办发〔2023〕1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国办发〔2021〕 24号）、《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外汇局关于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贸函〔2017〕759号）均提出要促进外综服企业健康规范发展，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2、 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外贸（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微企业进出口提供报关报检、物流、退税、结算、信保等综合服务业务，是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创新做法。出台《方案》，并开展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评选，是推动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的应时之举，也是支持中小微外贸主体发展的重要途径。
3、 起草过程
（1） 省商务厅牵头起草了《方案》草稿，借鉴学习了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经验做法，并根据我省实际，设置了相应标准。
（2） 省商务厅相关处室对草稿进行了研讨，根据研讨意见对《方案》草稿进行了修稿完善，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
4、 主要内容
《方案》主要分为评选标准及类别、申报材料、评选程序、鼓励外综服企业提升服务能力、支持措施、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监督与退出机制、其他等八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评选标准及类别，明确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与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企业的定义、申报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2） [bookmark: _GoBack]申报材料，明确了申报企业需要提交的材料。
（3） 评选程序，明确了评选流程。
（4） 鼓励外综服企业提升服务能力，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全流程服务，并积极参与我省对外贸易主体培育工作。
（5） 支持措施，明确在通关、税务、跨境资金结算、金融服务、信用保险、财政等六方面给予支持。
（6） 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明确建立联络工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
（7） 监督与退出机制，明确企业实行动态管理，考核制度、取消申报评选资格或移除已评审资格的情形。
